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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德发展新邮轮码头 

市场意见摘要和当局响应 

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1. 启德发展新邮轮码头(“该项目”)  

(a) 响应者普遍支持该项目。他们认为新邮轮码头有助香

港把握亚太区邮輪市场增长所带來的机遇，有利本港

旅游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发展。  

(b) 有响应者认为，启德具备扩展空间，是拟建新邮轮码

头的最佳选址。数名回应者认为，前机场跑道南端是

建造地标式建筑物的理想地点，可望成为本港新地

标。其它响应者关注靠岸泊位会遮挡维港海景，亦会

限制市民前往海滨，因此建议采用指形码头。亦有响

应者支持兴建园景平台，让公众享用海滨。  

(c) 数名响应者关注该项目的吸引力，以及财务可行性；

并建议增加该项目的商业元素，及由政府提供财务支

持。  

 在启德发展区规划检讨的公众参与及咨询期间，市民普遍支

持以“不填海”方式在前机场跑道南端兴建邮轮码头。  

 为满足公众享用海滨的期望，投标者须提交在邮轮码头上盖

兴建园景平台的建议设计，该园景平台须开放给市民使用。

园景平台会连接毗邻的海滨长廊和跑道公园。当局会在招标

文件中列明园景平台最少应占用的面积。我们有意规定园景

平台面积最少须达 22 000 平方米，或占最高非住宅建筑楼

面总面积的 44%，分三期完成，例如在 2012 年完成不少于

25%，2016 年和 2020 年分别完成不少于 35% 和 40%，让

中标者可以有弹性在固定期限内设计和完成商场的建造工

程。我们会评审园景平台的设计，包括是否易于公众使用。

我们相信这种渐进式安排不会影响首个泊位启用时邮轮码头

的地标式外观。  

2. 弹性处理不同类型的邮轮和市场客群   

(a) 响应者，特别是邮轮市场，普遍支持政府建议的新

邮轮码头设施及服务，本身应可弹性调节，以切合

各类邮轮和邮轮市场各个客群的需要。  

 我们会在标书中列明，投标者建议的设施应具弹性，以供不

同类型和体积的邮轮，包括巨型邮轮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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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b) 邮轮市场一般同意旅游事务署在 2007 年 4 月建议的

靠泊规范。  
 我们备悉市场的支持，并会参考有关意见，以敲定该项目的

投标安排。  

3. 首个泊位的启用   

(a) 邮轮市场支持首个泊位早日启用，以应付市场需

求，以及有关“承担索偿保证书”的规定。不过，

有市场意见表示工程时间表甚具挑战性。  

 为了加快该项目的发展，政府将会为地盘平整工程同步进行

各项必须的法定程序，包括《前滨及海床(填海)条例》和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便建造工程可以在批出标书后尽

快展开。 

 为确保首个泊位如期启用，中标者将需要向政府提供“承担

索偿保证书”，作为防止工程延误的财政制约。 

(b) 一响应者建议政府在展开投标前提供参考设计让市

场参考。  

 

 政府打算在招标前将相关的参考设计上载至旅游事务署的网

页，以便有意竞投者早日为该项目展开准备工作。  

4. 第二个泊位的启用  

邮轮市场和旅游业认为中标者应可享有弹性，提早在 2015
年前启用第二个泊位，以供较小型邮轮停泊，以满足正在

增长的市场需求。  

 

 根据我们的邮轮业专家指出，香港需要在 2009 年至 2015 年

增加一个泊位，并于 2015 年后再增设一至两个泊位。为了

第二个泊位可以让巨型邮轮停泊，必须先完成在第二个泊位

附近的海底煤气总管的改道工程。我们会在考虑对交通，海

事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后，容许中标者提早在改道工程完成前

启用第二个泊位，以供较小型邮轮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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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5. 评审标书   

(a) 响应者对建议的财务(30%)和非财务(70%)准则的比

重并无异议。  

(b) 响应者普遍支持政府委聘独立专家担任评审顾问。  

我们备悉市场的支持，并会参考有关意见，以敲定该项目的投

标安排。  

6. 有意投标者的相关经验   

(a) 邮轮市场和旅游业普遍支持须就投标者营运邮轮码头

的相关经验设定最低要求。  

(b) 多名邮轮营运商建议更改旅游事务署在 2007 年 4 月

时建议有关相关经验的要求，例如降低每年客运量的

要求。  

(c) 一响应者关注要求投标者须有相关经验，会限制参与

投标的人数。  

 为确保新邮轮码头为使用者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我们认为有

必要就营运邮轮码头的相关经验设定基本要求。  

 在订定最低要求时，我们致力求取合理的平衡，既会要求中

标者证明对提供优质邮轮码头设施和运作安排有所承担，亦

会鼓励本港及海外人士参与投标。我们有意将最低要求订为

在过去 3 年有营运母港客运量每年达 20 万人次的邮轮码头

的经验。  

7. 土地用途，规划和基建设施   

(a) 一些响应者敦促政府早日改善新邮轮码头与观塘之间

的连系，包括兴建一条桥梁和一个环保铁路运输系

统。  

 启德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已容许日后可能发展环保铁路运输系

统。此规划概念，其可行性有待详加研究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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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关于兴建桥梁连接观塘的建议，当局仍在研究和勘查，以确

定其技术可行性。连接观塘的桥梁会架空建设，高度可达 40
米，以方便船只通过，前往观塘公众货物装卸区和观塘避风

塘。任何填海兴建桥墩和预防船只撞桥的设施，均须有充份

理据支持，以便符合终审法院在 2004 年对《保护海港条

例》的适用范围作出判决中有关凌驾性公众需要的测试准

则。 

 中标者须顾及政府为旅客在新邮轮码头内部及周围流动的规

划意向。  

(b) 一响应者建议采用两期招标程序，首先举行概念设计

比赛和公众展览，然后就详细的设计、建造及营运合

约招标。  

 世界级邮轮码头的建筑设计，必须在功能及运作上切合邮轮

及乘客的需要，并能容纳海关、出入境和检疫设施，以及符

合邮轮码头其它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实际需要。基于所涉

及的技术事宜，邮轮码头若由同一中标者设计、建造及营

运，可确保各期工程衔接无间。比起只就概念设计举行比

赛，公开招标让市场就各相关环节竞争(包括详细设计、功能

及技术环节，以及邮轮码头在运作、管理及维修保养方面的

服务承诺)，会更为恰当及谨慎。设计只是当局评审标书的众

多环节之一。  

  再者，我们要在 2012 年建成首个泊位，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时间颇为紧迫。两期招标程序加上公众展览，难免会阻

延工程进度。我们亦难以确保在比赛中胜出的设计可以应付

运作上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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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尽管如此，由于邮轮码头设于海滨重要位置，所以我们期望

投标者提交具地标式的设计方案，不但外形美观，更要与周

围环境配合协调。在评审标书时，我们有意邀请独立专业人

士就建筑设计提供意见。  

8. 营运及管理事项   

(a) 邮轮市场支持开放泊位的要求，在处理靠泊安排时，

按一般业界的做法，即：  
 我们会在土地契约中列明开放泊位的要求。另外，我们有意

要求投标者根据他们的业务计划和开放泊位的原则，提交靠

泊安排的建议，以供评审委员会评审。  

(i) 先到先得；  

(i i) 按使用量分配泊位；  

(iii) 长期合约；  

(iv) 以香港为母港的邮轮可以优先使用泊位。  

 

一响应者建议让知名邮轮例如玛丽皇后 2 号优先停泊。  

 

(b) 对于应否设置输送带系统来处理行李，邮轮公司意见

不一。一些邮轮公司关注，有关系统或会过于昂贵／

欠缺弹性／使用不便。  

 我们打算让投标者灵活设计拟采用的行李处理系统。不过，

他们应在标书内提出充份的理由支持属意的设计，并就行李

处理服务提供服务承诺，以供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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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c) 公众普遍支持在运作及管理方面提高透明度，并认为

有需要持续监察邮轮码头的营运和管理。一回应者关

注，如提高透明度，会形成新邮轮码头营运商与现时

的邮轮码头营运商之间不公平的竞争。  

 我们打算要求中标者就新邮轮码头的运作和管理事宜与政府

签订服务协议。该协议会与土地契约同时终止，并会要求中

标者在地契租期内向市民提供一些数据，以增加新邮轮码头

营运及管理方面的透明度。  

 我们认为为了确保公平竞争，在适当情况下，有理由向其它

在香港营运邮轮码头的营运商施加要求。  

9. 使用岸电   

(a) 数名响应者建议，设计要求应要求包括岸电，以便船

只泊岸后使用岸电作酒店式的运作。  

(b) 邮轮公司表示，目前只有极少数邮轮装有可在泊岸后

使用岸电的设备。虽然部分邮轮公司商已定下方针，

改装现有邮轮，或在订购／建造新邮轮时预留弹性，

让邮轮可使用岸电，但其它邮轮营运商无此计划。根

据邮轮营运商的响应，国际上并无任何硬性规定，要

求邮轮在泊岸后须使用岸电。  

(c) 一家主要邮轮公司表示，假如使用岸电费用昂贵而又

需要强制使用，该公司会重新审视以该邮轮码头作为

目的地或邮轮中心的潜力。  

 目前，只有 3 个邮轮码头(位于阿拉斯加的朱诺、华盛顿的西

雅图、加利福尼亚的洛杉机)提供岸电设施，而大多数邮轮都

未有使用岸电的设备。这方面的国际标准正不断演变。由于

预期日后邮轮业可能会更广泛使用岸电设施，政府会要求中

标者在新邮轮码头的设计中预设日后可提供使用岸电的设

施。当政府提出要求，中标者必须按规定提供有关设施，并

要求有配套设备的邮轮使用岸电。政府会留意邮轮使用岸电

的国际发展趋势，从而决定何时强制邮轮使用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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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各主要事项的意见* 当局回应  

10.  业界参与和市场推广   

(a)  邮轮市场普遍支持由中标者设立一个市场咨询小

组，保持与业界的联系。一名邮轮营运商表示，中

标者在制订业界参与计划及资料披露方针时，应有

更大弹性，以应付邮轮市场的变化。  

 我们有意规定中标者须与政府订立服务协议。该协议会与

土地契约同时终止，并要求土地承租人接受一些主要服务

规定的约束，例如须向政府汇报、向市场披露数据和与业

界紧密联系，以及遵守标书中对于邮轮码头的运作及管理

作出的服务承诺。透过这些规定，政府及市场可监察中标

者的表现。  

(b)  一些响应者建议，中标者应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力

开拓邮轮行程，并吸引海外邮轮公司来港。旅发局

支持中标者与该局在日后保持紧密联系，以推广香

港成为区内的邮轮中心。  

 中标者需要让旅游发展局和旅游业界参与发展业务及市场

推广计划，合力宣传香港成为区内主要的邮轮中心。中标

者在推广这方面的服务承诺会纳入服务协议。  

 

(c)  一名旅游业人士建议，应尽早针对不同市场制订及

落实推广计划，并筹办不同的论坛，邀请邮轮市场

及旅游业不同界别的资深代表参与，就邮轮业务发

展搜集意见及建议。  

 旅游事务署正联同香港旅游发展局，寻求与中国国家旅游

局，以及福建、广东、海南等邻近沿海省份的旅游当局合

作拓展邮轮行程，并制订海外市场联合推广策略。我们期

望中标者在此过程中作出贡献。  

 

* :  在 2007 年 4 月至 6 月，旅游事务署为主要持份者安排一连串交流会，参与各方包括邮轮市场，旅游业，相关的行

业商会和专业团体。同期，旅游事务署收到 23 份意见书，其中 11 份来自个别公众人士，旅游业和建筑业共 4 份，

主要邮轮公司共 5 份，余下 3 份分别来自民主建港协进联盟、香港建筑师学会和香港旅游发展局。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旅游事务署 

2007 年 8 月  


